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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项目投资协议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1、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

司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大同富乔垃圾焚烧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大同富乔”或“乙方”）以不超过人民币 3.80 亿元投资建设新安县城乡生活垃圾

焚烧热电项目，并授权经营管理层根据该项目的进展情况办理本次对外投资具体

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项目投资协议、设立项目公司、项目立项申报等）。详

见 2017 年 5 月 6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7-035）。 

日前，大同富乔与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签署了

《新安县城乡生活垃圾焚烧热电项目投资协议》，为对新安县城乡生活垃圾进行

“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综合利用，甲、乙双方同意由乙方设立项目公司以

BOO（Building-Owning-Operation，即：建设-运营-拥有）模式投资运营“新安县

城乡生活垃圾焚烧热电项目”，项目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3.60 亿元。 

2、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 

1、甲方：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人民政府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黄河大道 1032 号 

2、乙方：大同富乔垃圾焚烧发电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200666633576D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 所：大同市南郊区西韩岭乡马辛庄村东 

法人代表：吕群峰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356 万  

成立日期： 2007 年 10 月 15 日  

营业期限：2037 年 10 月 15 日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焚烧热电、生物质热电、光伏发电、污泥处理、污水处

理、餐厨垃圾处理、建筑垃圾处理、工业固体废物处理、生活垃圾清运处置，废

旧物资回收利用等环保项目的投资建设、咨询、设计、管理、运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大同富乔垃圾焚烧发电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骏马环

保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3、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与公司发生交易情况：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甲方未与本次签署协议签署方发生交易事项。 

4、履约能力分析：新安县人民政府为政府机构，具备较强履约能力。 

5、公司与甲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协议名称：《新安县城乡生活垃圾焚烧热电项目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本

协议”） 

甲方：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人民政府 

乙方：大同富乔垃圾焚烧发电有限公司 

1、项目名称：新安县城乡生活垃圾焚烧热电项目 

2、项目概述 



 

2.1 本项目为热电联产日处理 800 吨生活垃圾项目，投资 3.6 亿元人民币，

该项目采用先进的垃圾焚烧处理技术，建设内容主要有：焚烧炉 2 台，配备 1 台

15MW 汽轮发电供热机组及附属配套设施设备。设计处理生活垃圾能力不低于

26 万吨/年，处理陈腐垃圾 5 万吨/年，年供热能力约为 80 万平方米。 

2.2 本项目协议类别为 BOO（建设-运营-拥有）。 

3、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3.1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3.1.1 甲方为乙方提供项目建设用地，项目选址应临近供热、供暖、供气、

取水、交通便利、110KV 变电站区域。地块由甲乙双方共同选定，土地性质为

工业用地，土地出让招牌挂价格，所有费用由乙方承担。 

3..1.2 甲方负责该项目达到“五通一平”条件，即通路（含生活生产用水和排

水管道）、电、天然气、网络、土地平整，所有接口设置在项目红线一米内，并

负责承担厂区外公用设施及道路的路况维护。 

3.2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3.2.1 乙方在双方合同签订生效后 50 个工作日内，完成在新安县产业集聚区

内项目公司注册。 

3.2.2 乙方负责投资及建设本项目，本项目所有资产由乙方所有，并符合规

划、环保、消防等要求。 

3.2.3 乙方依法依规独立经营核算，自负盈亏。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有利于公司推进实施“双主业”发展战略，扩大环保新能源业务规模，

进一步优化公司相关业务布局，有助于保障公司稳健、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  

本项目将以公司自筹资金进行投资建设，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若本项目成功实施，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五、其他说明 

公司设立项目公司承接本协议所规定乙方的全部权利义务，实施本协议约定



 

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具体投资额按照实际投资决算为准。 

本项目尚需履行立项审批、环评等手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有关事项以

获得的正式批复文件为准，公司将对该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进行相关信息披露。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新安县城乡生活垃圾焚烧热电项目投资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日 




